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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英九即將卸任，台灣人民不論是否就他「六三三」及捐薪水的雙重空頭支票究責，新政

府絕不能重蹈覆轍。 

四、政府也須認清本身在經濟活動的角色，並謹守分際、妥善作為。美國政府最近指我國中央

銀行干預匯率，並列入新「觀察名單」，就是一例。我國列名，除了有巨額經常帳順差，

也是榜上五國唯一「持續單邊干預外匯市場」者。儘管包括央行在內有若干辯解，但美方

所指我國「在二○一五年大部分時間持續淨買入外匯」，以及前此美方所稱「央行顯然在

收盤前一小時賣出新台幣，藉此發出訊號，告訴市場它對當日收盤價目標」，都是不爭的

事實。其實，美方並未排斥在「市場極端失控時」央行進場干預匯率，但要求增加外匯存

底及干預市場的透明度。 

五、不僅央行在外匯市場頻頻進出，政府所屬四大基金、公營金融機構，以及總以「安定金融

市場」為名的國安基金，也常挾其巨資，以大咖實力進出股市。同時，在公營事業開放民

營之路，從中油、台電到公營金融機構，既得利益盤根錯節難破除，遊戲規則缺乏公開透

明，有意接手者又常被打成十惡不赦的「財團」；有如財政部與台新金打彰銀經營權的官

司所顯示，在經濟自由化已高唱數十年之後，政府至今仍是經濟活動的極大咖。除非台灣

是自由社會的特例，公營效率勝民營，現狀實不應持續。 

六、政府還須在產業發展多著力。在與中國經濟密切連接的過程，從製造業到觀光服務業，台

灣產業都追求降低成本，衝量不重質，搶訂單，賺微利，即使所謂高科技產業也不例外。

在大膽西進風潮中，我們既疏於南向，也少耕耘更重要的上進，對國內產業創新、轉型、

產業鏈及群聚的建構明顯不足，尤常輕忽投資台灣的實業所能帶動的就業與所得效果。面

對現今經濟衰退的出口減退、投資不振兩大主因，凸顯了過去的產業發展模式難以為繼，

新政府要務實地傾聽、採納在國內扎根的工商業者建言，才足以走出產業投資新出路。 

（二十五）本院盧委員秀燕，有鑑於大坑風景特定區計畫訂定之落日條

款屆滿，其規定原申請中之開發案可在二年內依原規定取得

開發許可，惟中央對開發規定增加數道審查程序，使多數民

眾無法在期限內取得開發許可，使得開發停擺。爰此，特向

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大坑風景特定區計畫在 103 年 4 月 29 日生效，並訂定落日條款，申請中之開發案在二年內

可依原規定取得開發許可。兩年期限已於 105 年 4 月 28 日屆滿，但中央增加山坡地開發規

定及審查程序，使得申請中之開發案無法在期內取得開發許可，導致開發面臨停擺。 

二、大坑風景特定區開發必須經過環評、水土保持審查等，且因大坑地區大部分屬於山崩及地

滑區，若要在二年內完成所有審查程序實屬困難。如其落日條款無法展延，則開發案停擺

，民眾過去投入的心血也將白費，損及民眾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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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爰建議酌予延長落日條款期限，使申請中之開發案申請程序完成，以示程序正義。鑑此，

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。 

（二十六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27 號解釋指出

；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未充分考慮不同意改建所涉各種情

事，對於不同意改建之原眷戶註銷承購住宅及輔助購宅款權

益，並註銷搬遷補助費及拆遷補償費等，及按期搬遷之違占

建戶亦尚得領取拆遷補償費，咸認法益權衡有未臻妥適，要

求檢討改進。惟經國防部長達近乙年的檢討後，雖已較原始

對不同意改建原眷戶之處置已有善意回應，然檢視其內容與

上端大法官釋文精神「較違占建戶還不如」及「法益均衡」

顯然還有落差！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本係政府德旨，迄今澤披

眷戶幾達 9 成以上，維護國軍袍澤眷屬功不可沒，惟其間極

其少部因故未能完全配合遭致興訟，實屬不幸！纏訟眷戶身

心俱乏，其境悲慘實違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原旨，為補強罅隙

減少怨懟，避免因眷戶持續占用眷（房）地，及爭訟費時勞

民傷財，影響眷村改建整體工作完成；建請國防部在眷改工

作的最後一哩路，多念及渠等功在國家辛勞，考量得有在違

占建戶與同意改建之原眷戶之法理均衡權益保障，以明確彰

顯政府照顧國軍（榮民）袍澤及軍（榮）眷之德旨，特向行

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本席所提「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第 22 條條文修正」，係針對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27 號

解釋指出；「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未充分考慮不同意改建所涉各種情事，對於不同意改

建之原眷戶註銷承購住宅及輔助購宅款權益，並註銷搬遷補助費及拆遷補償費等，咸認法

益權衡有未臻妥適，要求檢討改進」。尤其上端釋文更明白指出，對於不同意改建原眷戶

無任何補償情事，顯然較違占建戶更為不利。 

二、本案不符法理處，大法官蘇永欽於協同意見書中亦指出：「……解釋所以沒有明確採合憲

性解釋方法，而在合憲認定之後，概括的諭知主管機關檢討改進，應該是讓主管機關有更

大的空間去規劃現行法在改建善後處理上的不足。但如考量老舊眷村不少晚景淒涼的實況

，主管機關當然還有努力的空間。」 

三、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部分條文之不足，肇致部分遭國防部認定之「不同意改建原眷戶」


